e AN IR SRR A P
114# B % § 5 ¥ 60855
SO A REREE S RERRET
A 2 % ik

BaeglF-as ﬂ%"’g’f‘— 2o S FT A (113# B 0 F %43392
) CARE B Y Pk ARRE U S M A EEYF

Bk <
TR RS LA B RINE ek PR
MATE R EHFATEER o
Ade ke B @ ATL R R g AT S 2N - 30T e
B e A
9224
- ARPRER A RS FEBISH TRET SORE R
FeF A b Ao 4 Jofe 5P B P 7 AR IR-”F‘;’ H 3
LEZEHNAREFEBFELA D |t BB R A
w32 3e §k (Hdorg iz ) o
Z B
(—)3% 2 2 3 #k
Pk ot s o B2t ge i $ 32008 198 2 Fif B o AL T
2% 0 PR E J’ﬁé_%’@&%ﬁ@o
(=& =

FERLELHP2 7 P BB LB AL £ F
Bl A E s RSV ’%ﬁﬁirhiﬁw‘ﬁm~
R ARz d ~ 57 B2 KV ARAZ
jorz paEEASKR R (AR X597 ) £ ik A ud
Jeghe 1% #Eo 2 2] o Tdaae h pH) & 2 37 AR
E)7 5 T2 mp



FAGKD B RKERI)ZE F38E2LTF 1R H‘HEJ»J’EJ AT 0 T
R fe AT 7 7 72T > ki %358 H

\ :
TE A E B AR e @L TSR AR S TN M P A 0 2R A
2 10 T Rk AT B LT R B A

%‘é'jﬁ‘;’ﬂ 7 I%J v e ‘“‘r»/z-?}z% 2 ’&&%&'m' ’ %;}7’\31\}
FHIGAET 2 (LEX%3BE) » 23 fi%-‘uu]:cé

%454,@2 30 :

T~ AeR JRA L @ E E 2 B pAe20p P oo 1 F SRk A
WwIPd > o ARk A 3o
ARCRBFFREFHRADT BB
ag’»%@ﬂlMﬁS’;“B

MNER L 2 OF AFR
nrrAFEPERARER o
ho PRA ) A A2 A Z 200 Poe AR R (B
gr)

“\}q
j\\
o
—Iﬁ‘\,
o
0
5B
&)

470

L.

ZIIE O EER
=3

3 : 13 2

el
= =
ETIRS ETIRS
. it
o o
P2
X \
\\\ Ji
>~

N(] N(]
W N
N (
—h T
= =
Ry ~=\
=1 34
= ki
= =
>~
A
L
\?*'\ ‘m
P ok
Ty -
- ?'h‘i
R
= 5



35 2. M. EEET -
IR 2 AR e

7 'J_ .
K] .

ERBES T R EFRETRTE
1134 A& # F % 433925

AR 24 X
F ;lj;f'}t = rﬂ%_{ "7%— [EEI = - :‘:‘L P,gf@ifﬁﬂi’\ F o0k #e)e Bk
FF BRI AT EA ST
Zﬂiﬁ

-~ EFHARG P B2 0 ANHE LR A EH)
AFI13#67 24P 1F534 3% > Bl OO F OOR0000
Bowe o A S VEELE et ry B a8 000-0005L F i
32 2 B i o P B30 E P 2 Air pods proZ®
(FEsrEi [Tr]7,400~)F& 5 (SN13#72 11 p 05542
o ¥R OO % OOR 00505 » 13 357 34 B faik

7 4475 2 5 As000-00005 4 8 £ 3488 2 8 il o fP~

b

B HY 2 g g o
S EEAYY CE RV AT ROTE R P IS B 0

P o
Py T T i E

- BT EETY

S5 ek e FEEF
] | #AE L 7@ ER2 L |23 p%%F -
P2 B

2 |HA WL FRALYUL o E MM p R EF
@Y 2
3 WA TLIFAGED BN | 2P REF o
Y 2 dpE
4 |TARBHIPpRY PP REF o

b
i
mj



i

SPALR AT G o TRk % 32008 8 198 2 fi5i B4k o AL A
ﬁ%*rﬁ’ﬁéfﬁ~rﬁ%w’$wﬁfm%°iﬁ
Fo2 e B iR e R FiRE R 38iEL 1% 1w K
T AN HiRAE F38iFE2L T F I AR Ty 2T 2L
= IR AR A R T IR o B BEE e
DAL FFAZPUS AR B R ) s B 7
FP-LH 7~ L35 4D A AL 5t e E&iﬁ’(:)’-‘%fr =
¥ooo¥ 5 HP183,0007 0 R ERARL TR 252

>

GO RS S (EE S L ‘ﬁﬂ‘* ) B R
WEFHEFIRPLPETFHEL B CREIF AN FE
ZfE o R As B B S B - R
oo LARIRACA PR 0 R G A ARITH AL o
B2 R 5 20108 5 198 e 20 3F o
PR
FEFE 2R IR
= A o113 = 11 ! 28 p
W % F ki
rAFEPERAED
= A B 113 = 12 ! 25 p
2 = 7 }@IFI&?]
i 0
EPE F 3200
ARLAEZ AR ELNG o AR A LAY LY
Fe 5 ENMT R AT o 50 FAT I £ -
ARERE A E2AIE AR ALABAY B
TS BT o
B2 AEP P -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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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60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吳宗翰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），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吳宗翰犯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被告吳宗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詳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及罪數：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㈡量刑：
　　審酌被告恣意竊取告訴人財物，欠缺尊重他人之觀念，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、素行、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及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偵卷第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不予定刑之說明：
　　本案雖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，然被告另有他案與本案合於定刑之要件，為避免重複定刑，宜待判決確定後再由執行檢察官為適法處理。從而，本案暫不定其應執行刑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㈠被告竊得新臺幣1萬元為本案犯罪所得，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張乃權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執行機關對被告沒收或追徵之財產，告訴人張乃權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附此敘明。
　㈡被告竊得耳機1副，已經合法發還告訴人姜凱少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35頁）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　年　　 8　　月　　11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涂偉俊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韓宜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吳宗翰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吳宗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別於㈠民國113年6月24日1時53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姜凱少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Air pods pro2耳機(價值新臺幣【下同】7,400元)得逞；㈡113年7月11日0時42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張乃權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1萬元得逞。
二、案經姜凱少、張乃權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吳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姜凱少於警詢中之指證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張乃權於警詢中之指證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4

		監視器翻拍照片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所謂兩次竊盜犯行，行為互殊、犯意各別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至被告之犯罪所得除已發還外，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，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至於告訴人姜凱少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元、告訴人張乃權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㈡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3,000元，然此情業據被告所否認，且除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訴外，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，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耳機、現金1萬元以外物品之情事，然此部分與起前開提起公訴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張建偉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盧珮瑜
所犯法條: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審簡字第60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宗翰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3392

號），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

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吳宗翰犯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

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

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

    桃園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被

    告吳宗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

    訴書之記載（詳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罪名及罪數：
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

    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㈡量刑：

　　審酌被告恣意竊取告訴人財物，欠缺尊重他人之觀念，念其

    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

    段、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、素行、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及

    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偵卷第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

   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不予定刑之說明：

　　本案雖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，然被告另有他案與本案合於

    定刑之要件，為避免重複定刑，宜待判決確定後再由執行檢

    察官為適法處理。從而，本案暫不定其應執行刑，併此敘明

    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㈠被告竊得新臺幣1萬元為本案犯罪所得，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

    訴人張乃權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，並於

   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

    追徵其價額。執行機關對被告沒收或追徵之財產，告訴人張

    乃權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附此敘明

    。

　㈡被告竊得耳機1副，已經合法發還告訴人姜凱少，有贓物認領

    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35頁）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

    徵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

    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

    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　年　　 8　　月　　11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涂偉俊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韓宜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吳宗翰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

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吳宗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別於㈠

    民國113年6月24日1時53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前

    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姜凱少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

    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Air pods pro2耳機(價值

    新臺幣【下同】7,400元)得逞；㈡113年7月11日0時42分許，

    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張乃權所有車

    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

    之1萬元得逞。

二、案經姜凱少、張乃權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

    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姜凱少於警詢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張乃權於警詢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。 4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所謂

    兩次竊盜犯行，行為互殊、犯意各別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至被

    告之犯罪所得除已發還外，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

    規定宣告沒收，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

    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至於告訴人姜凱少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示時、地，另有

    竊取1萬元、告訴人張乃權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㈡所示時、地

    ，另有竊取1萬3,000元，然此情業據被告所否認，且除告訴

    人2人之單一指訴外，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，自難認定被

    告有竊取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耳機、現金1萬元以外物品之

    情事，然此部分與起前開提起公訴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，

    為起訴效力所及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張建偉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盧珮瑜

所犯法條: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審簡字第608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吳宗翰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），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吳宗翰犯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被告吳宗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詳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：
　㈠罪名及罪數：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　㈡量刑：
　　審酌被告恣意竊取告訴人財物，欠缺尊重他人之觀念，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、素行、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及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偵卷第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　㈢不予定刑之說明：
　　本案雖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，然被告另有他案與本案合於定刑之要件，為避免重複定刑，宜待判決確定後再由執行檢察官為適法處理。從而，本案暫不定其應執行刑，併此敘明。
三、沒收部分：
　㈠被告竊得新臺幣1萬元為本案犯罪所得，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張乃權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執行機關對被告沒收或追徵之財產，告訴人張乃權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附此敘明。
　㈡被告竊得耳機1副，已經合法發還告訴人姜凱少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35頁）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　年　　 8　　月　　11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涂偉俊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繕本）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韓宜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附件：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吳宗翰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吳宗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別於㈠民國113年6月24日1時53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姜凱少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Air pods pro2耳機(價值新臺幣【下同】7,400元)得逞；㈡113年7月11日0時42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張乃權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1萬元得逞。
二、案經姜凱少、張乃權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吳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2

		證人即告訴人姜凱少於警詢中之指證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證人即告訴人張乃權於警詢中之指證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4

		監視器翻拍照片

		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所謂兩次竊盜犯行，行為互殊、犯意各別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至被告之犯罪所得除已發還外，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，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至於告訴人姜凱少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元、告訴人張乃權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㈡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3,000元，然此情業據被告所否認，且除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訴外，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，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耳機、現金1萬元以外物品之情事，然此部分與起前開提起公訴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張建偉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盧珮瑜
所犯法條: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項之規定處斷。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審簡字第608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吳宗翰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），被告自白犯罪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吳宗翰犯竊盜罪，共貳罪，各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證據部分補充「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贓物認領保管單、被告吳宗翰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外，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（詳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：

　㈠罪名及罪數：
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被告所犯2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應分論併罰。

　㈡量刑：

　　審酌被告恣意竊取告訴人財物，欠缺尊重他人之觀念，念其犯後坦承犯行，態度尚可，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、素行、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及勉持之家庭經濟狀況（見偵卷第9頁）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　㈢不予定刑之說明：

　　本案雖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規定，然被告另有他案與本案合於定刑之要件，為避免重複定刑，宜待判決確定後再由執行檢察官為適法處理。從而，本案暫不定其應執行刑，併此敘明。

三、沒收部分：

　㈠被告竊得新臺幣1萬元為本案犯罪所得，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張乃權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沒收，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執行機關對被告沒收或追徵之財產，告訴人張乃權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第1項規定聲請發還，附此敘明。

　㈡被告竊得耳機1副，已經合法發還告訴人姜凱少，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佐（見偵卷第35頁），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。

四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，以書狀敘述理由，向本庭提出上訴。

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　　年　　 8　　月　　11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審查庭　法　官　涂偉俊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

繕本）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韓宜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附件：
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339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吳宗翰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吳宗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分別於㈠民國113年6月24日1時53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0○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姜凱少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Air pods pro2耳機(價值新臺幣【下同】7,400元)得逞；㈡113年7月11日0時42分許，在桃園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前，以不詳方式開啟張乃權所有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車廂後，竊取放置於其中之1萬元得逞。

二、案經姜凱少、張乃權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吳宗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全部犯罪事實。 2 證人即告訴人姜凱少於警詢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。 3 證人即告訴人張乃權於警詢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。 4 監視器翻拍照片 全部犯罪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。被告所謂兩次竊盜犯行，行為互殊、犯意各別，請予分論併罰。至被告之犯罪所得除已發還外，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，併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至於告訴人姜凱少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㈠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元、告訴人張乃權指訴被告於犯罪事實㈡所示時、地，另有竊取1萬3,000元，然此情業據被告所否認，且除告訴人2人之單一指訴外，並無其他證據可供查明，自難認定被告有竊取上開犯罪事實欄所載耳機、現金1萬元以外物品之情事，然此部分與起前開提起公訴部分屬實質上一罪關係，為起訴效力所及，不另為不起訴處分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張建偉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盧珮瑜

所犯法條: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





